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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產業再生特區發展自治條例」（草案）公聽會紀錄 

時  間：105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 分 

地  點：本府陽明市政大樓 4-2 室 

主  席：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蔡專門委員青宏 

記錄：王馨敏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業務單位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與會人員意見 

一、 臺中市東勢區形象商圈發展協會代表： 

（一） 本草案特區範圍、提送計畫內容及辦理的事務分別為哪些？ 

（二） 本草案是否為產業以經營管理(軟體)與商店街區設施(硬體)提昇整體

經營環境？ 

二、 臺中市大里中興商圈管理委員會代表： 

（一） 本草案之適用為全市或中區？ 

（二） 本市受理商圈申請機關為經濟發展局，未來本草案倘實施後，申請促

進會窗口為貴局或經濟發展局？ 

（三） 本市既有商圈組織未來是否保留或併行？ 

（四） 建議本草案能增列連鎖商店須加入商圈，才能享國旅卡特約商店。 

（五） 本草案有關街區申請籌設以成立促進會之規定為何？ 

三、 臺中市豐原廟東復興商圈管理委員會代表： 

（一） 本商圈目前停車、攤販管理問題，執行劃設停車線及規勸配合願意低，

本法案內容是否有公權力可執行？ 

（二） 建議本草案能增列連鎖商店須加入商圈組織，並應共同維護商圈整體

環境，才能享國旅卡特約商店機制，避免流於連鎖商店有獲得利益，

卻不用善盡相關義務之不合理現象。 



2 

四、 臺中市賴議員順仁服務處主任： 

本草案商圈於騎樓設攤是否有相關條文可管理？目前商圈違規攤販屬不告

不理，未來本草案執行時，是否有約束目前所遭遇停車、違規等行為？ 

五、 臺中市翁議員美春服務處主任： 

本案有關行政法人成立如何推動、組成及業務範圍為何？ 

參、決議 

一、 本次公聽會與會人員意見，請業務單位納入會議紀錄，涉及本草案應處理議

題者，請業務單位彙整研析。 

二、 會後倘出席人員尚有相關卓見，請於 1 周內提送書面意見送業務單位彙整，

供草案後續審議之參考。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時 20分） 

 














